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规规定，经专家评审，我委已批准下列193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，35家职业病诊断

机构资质和12家职业病鉴定办事机构，特此公告。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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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
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公布职业健康检查机构、职业病诊断机构和职业病诊断鉴定办事机构名单的公告

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祝愿全省劳动者身体健康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实施十三周年


